宝坻区房地产管理局产权市场管理科及交易所收费明细表
	收 费 项 目
	计 算 单 位
	收费标准
	收费范围
	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

	非 住 房 所 有 权 登 记 费
	变 更 登 记
	继承

登记
	标准房价的总值的
	2‰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5]37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更名登记
	标准房价的总值的
	2‰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5]37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合并登记
	标准房价的总值或固定资产转帐金额的
	1‰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5]37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改扩建登记
	改扩建部分投资额的
	1‰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5]37号

	
	转 移 登 记
	买卖登记
	买卖房价总额的
	双方各2‰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5]37号

	
	
	赠与登记
	标准房价总值的
	双方各2‰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5]37号

	
	
	交换登记
	标准房价总值的
	双方各2‰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5]37号

	
	
	抵押登记
	抵押金额的
	双方各0.5‰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5]37号

	住房所有权登记费
	套
	80元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2]204号

	住房他项权利登记费
	套
	80元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2]204号

	住房交易手续费
	平方米
	6元
	双方各3元
	计价格[2002]521号、津价房地[2002]91号

	商品住房交易手续费
	平方米
	3元
	双方各9元
	计价格[2002]521号、津价房地[2002]91号

	非住房交易手续费
	平方米
	18元
	双方各9元
	津价房地[2003]85号

	商品非住房交易手续费
	平方米
	18元
	双方各9元
	津价房地[2003]85号

	证书工本费
	本
	10元
	　
	市物价局、财政局津价房地［2002］204号


